
 

上海师范大学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学籍管理办法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和本科主修专业是主辅制关系，属于本

科教育层次。获得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其学历仍然是

本科。 

一、修读申请 

1．凡已取得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籍的在读

本科生，均可报名参加我校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学习。 

2．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其主修专业和申请修

读的辅修专业应属不同的专业学科门类，且主修专业学习成绩

优良，学有余力。 

二、注册和缴费 

1．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在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开课的第一天，办理注册手续。 

2．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实行收费修读，修读费用参照我校

相同的主修专业收费标准，每学期按所修读的学分数收取。经

审核准予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应当于开学两周内通

过学校网上支付平台交付当学期的全部学费，否则将视作自动

放弃修读处理。 

3．凡在开学缴费修读后中途终止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学习

的，必须到学校教务处办理注销辅修专业学籍手续，不退还已

交学费。 



 

三、课程修读及学制要求 

1．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教学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和毕业论

文，总学分不少于60学分。 

2．学生应按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在主修专业有

效学习年限内修完规定的学分。期满仍未修完者，学校则终止

该学生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习。 

3．若所修读的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课程与主修专业已修的

专业必修课程要求相同（即课程名称、教学大纲和学分数相

同），学生凭所在学院开具的证明到开课学院填写免修申请表，

经审核符合免修条件的，可以免修，但必须参加该课程的期末

考试。免修课程最多不超过8学分。免修课程不免学费。 

4．学生上课不得随意迟到、早退或旷课。学生在一学期

内某门课程缺课时数达到该门课程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者，或

由任课教师认定在一个学期内无故缺课达到三次或三次以上

者，取消其考试资格，必须缴费重新修读。 

四、课程考核和成绩记载 

1．学生必须参加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所规定课程

的考核，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该课程的学分。 

2．考核原则上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 

3．课程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即分

为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级。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

末成绩组成，一般平时成绩占30％，期末成绩占70％。 

4．考核不及格者（成绩在40-59之间），可以参加一次补

考。补考成绩的评定，采用两级记分制，即及格和不及格。补

考不及格必须缴费重新修读。 



 

5．学生应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擅自缺考者，

示为旷考。旷考课程必须缴费重新修读。 

6．因故不能参加期末考试者，必须在考试前向开课学院

提出书面缓考申请，经教学院长批准后方可参加缓考。缓考可

与补考同时进行，缓考成绩按正常考试评定。缓考不及格必须

缴费重新修读。补考不得申请缓考。 

7．学生凭上海师范大学学生证参加考试。不携带学生证

或学生证照片不清晰、信息不全者，不得参加考试。如学生证

遗失，必须携带身份证和由所在学院出具的证明方能参加考

试。 

8．考试中有违纪或作弊行为者，该门课程成绩以零分记

载，并终止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习。 

五、休学 

1．学生在修读期间因健康状况、应征入伍、公派出国交

流或其他原因必须暂时中断辅修课程学习的，可以提出休学申

请。学生应如实填写《上海师范大学辅修专业学士学位休学申

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批准后，可以保留学籍。 

2．学生休学期满，应于新学期开学两周内向教务处提出

复学申请，经批准后进入相应的班级学习。无法按期复学者可

在休学期满两个月内向教务处提出延长休学期限的申请，同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在主修专业有效学习年限内，累计休学时间最长为两

年。 

六、退学 

学生在修读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作退学处理： 



 

1．严重违反学校纪律或是违反法律，被学校要求退学者； 

2．在报名或修读期间提供虚假材料或证明者； 

3．在休学期满两个月内未提出复学申请者； 

4．学生本人提出退学要求者。 

七、证书发放 

根据学生的修读情况不同，辅修专业发放 3 个层次的证书：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辅修专业证书、辅修专业成绩证明。 

1．凡在有效学习年限内取得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规定的全部学分，并符合下列二个条件者，由学校颁发辅修专

业学士学位证书，并由上海市教委统一备案。 

（1）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门类。 

（2）已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 

2．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学校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1）凡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任一款者； 

（2）在有效学习年限内已获得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

划总学分的2/3及以上者但未达到60学分者； 

3．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达到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规定学分

的2/3者，颁发《上海师范大学辅修课程成绩证明》。 

八、其他 

1．学生在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期间若姓名、学号、所

在学校、主修专业等发生变化，应及时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教务

处修改个人信息，并重新接受教务处的修读资格审查。 

2．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可参照同年的上海师范大学《实

施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及有关补充规定。 



 

 

学校授权教务处对本办法进行解释。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年 8 月修订 


